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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浙江省委社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主任童松青

本版策划 朱立宪

新闻背景

本期嘉宾

【主持人】俗话说，有需求就有市场。 在
腐败领域中， 权和钱永远是一对供求关系，

商者用钱买权，官者靠权获利，两者靠“ 潜规
则”相互依存。 那么，靠“ 潜规则”获利千万的
贪官为什么还会害怕“ 潜规则”呢？

童松青贪官会害怕，我认为是正常的。
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对法律的畏惧；二
可能是对良知与公理的愧疚。

如前面所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法
治的基本要求。我国现阶段因为特殊的国
情、历史传统等等原因，暂时做不到“违法必

究”，实践中好像是变成了“违法或究”。但不
论如何，并非“违法不究”。有句古话，“多行
不义必自毙”，贪官们抱着侥幸心理与法律
对抗。但他们也知道，一旦事发，即入牢笼。
畏惧之心，自不可免。

许多贪官，在做着“权钱交易”勾当的同
时，内心是有负罪感的。在损害公众利益、一
夜暴富的同时，可能晚上睡觉也是不安心
的。

曾章伟贪官怕的是，“潜规则”在让自
己在一夜暴富的同时，也会使自己成为那些

没有道德血液的奸商手中的木偶，任人摆布
来为对方牟取不正当利益。贪官怕的是，“潜
规则”最终会把自己送上法庭，失去权力、金
钱、地位等既得利益，失去家庭幸福、人生自
由甚至是宝贵的生命。

贪官怕“潜规则”，就是因为他们遵从了
“潜规则”，没了党性，没了荣辱观，违反了神
圣的法律，背叛了党和人民，彻底走到了人民
的对立面。他们感觉到，自己必将被党和人民
唾弃，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个人认为，
贪官要是害怕“潜规则”倒还有救，就怕贪官
已经不怕“潜规则”，那才是真正危险的事。

贪官为何也怕“ 潜规则”

连贪官
都害怕“潜规则”
前不久， 重庆举办惩治和

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 公开
贪官的忏悔。 重庆市规划局原
副局长梁晓琦受贿金额超过
1589

万元，被一审判处死缓。他
落马后表示“ 在房地产规划、开
发领域中存在的‘ 潜规则’让我
感到害怕”。

先后担任重庆市房地产管
理局副局长、 重庆市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 重庆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王斌
则称：“ 一些房地产商有着一整
套相当讲究的行贿手法： 先是
小额见面试探求助， 事成后再
加大筹码感谢； 无事也保持小
额相送，有事求助更方便；你怕
收，他安慰你，甚至对天发誓 ，

其实背后将账记得一清二楚 ；

不收钱送物也行， 只要你不推
辞。 方法种种，一般立场不坚定
的人是很难抵挡的， 我就是一
个俘虏。 ”

受贿过千万的大贪官居然
自称害怕“ 潜规则 ”，他到底是
发自内心还是为自己狡辩？ 此
前，据媒体报道，梁晓琦甚至多
次酝酿调离规划局副局长这一

“ 肥缺 ”：“ 有人劝我留在规划
局。 实际上，我心里非常惧怕留
在那个岗位上。 我很清楚按那
种搞法早晚会出事。 ”

据《重庆晚报》

曾几何时，许多领域和行业都有了

“ 潜规则”一说，不遵守“ 潜规则”就办不

了事，使人望而生畏。 但是 ，贪官害怕

“ 潜规则”倒是令人诧异。 这不，重庆的

一位管规划的贪官落马后表示，房地产

规划、开发领域中的“ 潜规则”让他感到

害怕。 本期《 看法》就请嘉宾来谈谈对这

个“ 潜规则”的看法。

【主持人】在一些必须经过行政审批的
行业，政府批准就代表着市场赢利。 从目前来
看， 这些行业经营都有着比较严格的审批程
序，特别是房地产行业中的规划、批地都有着
严格的规定。 那么，为什么还有“ 潜规则”？

曾章伟土地资源配置过程缺乏民主
化，主要领导一人或极少数人就有房地产
市场资源的配置决定权，并且资源配置过
程缺乏监督和制约，是“潜规则”丛生的原
因之一。
另一方面，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个新兴

市场，本身的游戏规则尚不完善，房地产法律
体系存在诸多立法缺陷，加上法律适用过程

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刑事政策太宽，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纵容了“潜规则”。

公平竞争机制缺乏，商业贿赂等就成了
“潜规则”。与房地产市场有关联的一些官员
为了满足私利，肆意牟取非法利益，是“潜规
则”的动力源泉。一些官员的法制意识淡薄，
加之违法成本低，“潜规则”就盛行。

童松青“潜规则”盛行，就意味着“明规
则”不彰！“明规则”是什么呢？早在1997年9
月，十五大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就
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
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
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

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
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这种制
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
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简单而言，
“明规则”就是依法办事，就是法治。

法治是基于法律制度的一整套办事方法
与办理规则。根据法学基础理论，要实现法
治，有四项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在房地产行业中已有一些
严格的规定”充其量只是停留在“有法可依”
的层面，没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三项原则的进一步协调、支撑，依法办事就无
法实现。既然依法办事无法实现，自然就造
成了“潜规则”的存在与盛行。

【主持人】从现实看，贪官无论是喜欢
“ 潜规则”还是害怕“ 潜规则”，“ 潜规则”都真
实存在着，它危害着市场经济，危害着法律
秩序，也危害着官员自身。 那么，应如何消灭
这些“ 潜规则”？

曾章伟在“潜规则”中，权是钱的通道，
因而，要消灭“潜规则”，就要依法治权和依
法治吏是必须的。

首先，要从严治党，建立健全党内廉洁
机制对消除“潜规则”十分重要。要让党员干
部建立科学的价值观，加强党性教育和廉洁
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坚定党员
干部的执法信念；要强化党的纪律追究机
制，对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要一律开除出党
并移送司法机关严办绝不姑息，将腐败的毒
瘤彻底清除出党。

其次，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行政
管理体制，合理配置权力，将行政职权和市场
资源配置权分离，将市场权利还归市场，由市
场合理配置，依照法律法规促使房地产市场
健康发展。依法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逐步改变
土地财政，实行公开透明的财政体制。推进资
源配置过程的民主化，杜绝一言堂。

此外，要加强立法，形成配套完善的法
律体系，依法确认和完善市场资源配置的游
戏规则，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建立公
平的竞争机制。

在法律适用上，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尤其是要在刑事政策上实行重典治吏，凡腐
必除。应坚决追究行贿者的刑事责任，没收
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全部财产，使“潜规则”双
方付出高昂的代价，违法成本远超收入。依
法赋予媒体以监督权，发挥网络等新媒体作

用，保护公众的监督权。

童松青要消灭“潜规则”，我认为有以
下三方面的措施要采取：一是制订严谨的法
律。我国的法律往往过于原则，过于抽象。有
的法律还是“没有牙齿的老虎”，缺少罚则。
这样的法律自然缺少了威摄力，需要修改完
善。二是大力宏扬法治精神。特别是政府要带
头依法办事。三是加强舆论监督。从诸多贪腐
案例可知，权力过于集中，缺少有效监督是目
前腐败严重的重要因素。为什么“缺少有效监
督”，并非设置的官方监督机构不够多，而是
因为利益关联等种种原因，导致往往无法有
效监督。要改变这一局面，最有效的途径就是
利用社会力量来进行外部监督。

总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消灭
“潜规则”的最佳方法。

话题一
贿赂中的“ 潜规则”从何而来？

话题二
贪官为什么会害怕“ 潜规则”？

话题三
如何杜绝这些“ 潜规则”？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副
教授曾章伟


